
论证据的主 观性 与客观性

吴 家 麟

本文所说的证据
,

是专指刑事诉讼中的

证据而言的
。

应该如何分析证据这一概念? 证据究竟

是什么? 证据是否就是客观事实 ? 证据有没

有主观性 ? 这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
。

和任何概念一样
,

证据这个概念也有它

的内涵和外延
。

明确概念内涵的主要方法是

下定义
,

明确概念外延的主要方法是分类
。

证

据的外延比较容易明确
,

我国刑事诉讼法第

三十一条第二款就 把 证 据分为 以 下 六 种
:

(一 )物证
、

书证 ;( 二 )证人证言 ; (三 )被害人

陈述 ; (四 )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; (五 )鉴定结

论 ; (六 ) 勘验
、

检查笔录
。

有的同志认为这

六种并没有穷尽证据的外延
,

例子是录音
、

录

象之类的证据材料放在哪一种 里 面都不 合

适
,

我倒认为把这些东西看作物证也未尝不

可
,

总的看来刑事诉讼法把证据分为六种还

是比较恰当的
。

有较大争论的问题是应该如

何明确证据这个概念的内涵
,

应该怎样给证

据下个恰当的定义
。

目前比较流行的定义强调
“
证据是能证

明案件事实的客观事实
” ,

这就把
“

证据
”
同

“

客观事实
”
混淆起来了

。

我认为这在理论上

和实践上都免不了要引起一些难以解决的问

题
,

在哲学上和逻辑上也都是说不通的
。

证据确有客观性的一面
,

但证据还有主

观性的一面
,

证据本身就体现了客观性与主

观性的统一
。

只承认证据的客观性而抹煞证

据的主观性
,

甚至认为
“
在证据概念上

,

把主

观和客观搅混在一起
,

使证据成为主观
、

客观

的大杂烩
,

这不但在理论上是极端错误的
,

而

且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
” ① ,

这种看法似乎

武断了一些
。

在我看来
,

如果证据不含有任

何主观因素的话
,

如果证据就是客观事实本

身的话
,

那有好些问题就无法理解和解释不

通
。

.

否认证据有主观性的同志强调 : “
证据

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的事实
,

在刑事诉讼活动中
,

既不能凭空创造它
,

也不

能任意废除它
” , “

你认识它
,

它是证据 ; 你不

认识它
,

它作为证据的本质也不变
。 ” ②试间 :

如果某一证据被作案人或别的人毁灭了
,

或

者一直未被司法公安人员或别的人所认识和

发现
,

那在诉讼过程中就不可能被提出来
,

那

它又怎么能充当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呢 ? 审判

人员能使用这一根本没能提出来的
“ 证据

”
来

作为定案的根据吗 ? 当然不能
,

因为审判人

员根本无法对这种子虚乌有的
“
证据

”
进行审

查和核对
。

本来
,

审判人员进行审判的过程
,

就是一

个逻辑证明的过程
,

证据在论证过程中是起

着证据的作用的
。

审判人员一面在审查这些

证据的真实性
,

一面在估量这些证据的证明

力
。
只有具有真实性而且具有证明力的证据

,

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
。

有的同志会问 : “
证据明明是事实

,

怎么

变成论据了呢 v’’ 要解释清楚这个间题乡得从

逻辑证明的结构谈起
。

逻辑证明是由论题
、

论

据和论证方式三个部分组成的
。

就刑事案件
的审判来说

,

论题就是关于被告人有罪无罪
、

罪轻罪重的论断
,

论据就是有关被告人是否

从事某种犯罪活动的证据
,

论证方式就是从

①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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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仑据推出论题所使用的推理形式
二

从逻辑 匕

说
,

对论据的要求有两条
: 一是论据必须真

实
,

二是论据必须充分
。

所谓充分
,

在逻辑土

说
,

就是要能从论据合乎逻辑地推出论题
,

所

以这条要求也叫论据必须是 论 题 的 充 足理

由
。

理由充足
,

就有证明力 ;理由不充足
,

就

缺乏证明力 ;要是 论据和论题二者毫不相干
,

那就毫无证明力
。

这两条同样是对证据的逻

辑要求
,

第一条要求证据的真实性
,

第二条要

求证据的相关性
,

至于证据的合法性
,

那是属

于法律方面的要求
,

而不是 逻 辑 方面 的要

求
。

一般写说理文
,

可以引用理论
、

原则
、

协

埋
、

定理作为论据
,

这叫理论论据 ; 也可以引

用事实材料作为论据
,

那叫事实论据
。

不管

理论论据也好
,

事实论据也好
,

都是以判断的

形式出现的
,

因为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死东西
,

而且刑事诉讼的证据所反映的事实又是已成

过去的客观现象
,

这样的事实既无法再现
,

之

不可能自己跑出来充当逻辑证明中的 论 据
。

如果不以判断这种思维形式的面 目出现
,

那

么事实是无法在证明案件真实情况中起作用

的
。

我们常说
“
摆事实

,

讲道理
” , “

事实
” 是靠

人来
“
摆

”
的

, “
道理

”
是靠人来

“

讲
”
的

,

离开了

人
,

事实本身是无法把自己
“

摆
”
出来的

。

因

此所谓
“

事实论据
” ,

无非是说文章的作者引

用事实材料来充当证明论题的论据
。

由于
“

事

实胜于雄辩
” ,

因此写说理文章的人经常要引

用事实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或反驳别人的

主张
。

判决书
、

起诉书等法律文书也属于说

理文之列
,

也是在作论证
,

在证明被告人有罪

还是无罪
、

罪轻还是罪重
,

也必须拿出论据来

证明论题
。

但写判决书
、

起诉书和写一般说

理文章有一点不同
,

那就是只能运用事实论

据
,

而不能引用理论论据
。
用理论

,

哪怕是权

威理论
,

来证明某人犯有某种罪行是不行的
,

因为定罪判刑必须以事实为根据
,

以法律为

准绳
。

即使通过理论分析可以证明某人必然

会走上犯罪道路
,

也解决不了某人在某一具

体案件中是否有犯罪行为的问题
,

因为必然

性和现实性毕觉不是一回事
,

至于可能性那

就更不用说了
。

断定某人可能犯罪并不意味

着他犯了罪
,

断定某人必然犯罪也还不足以

证明他在这一次犯了罪
。

总之
,

用理论论据

来对犯罪环境
、

犯罪原因进行分析是可以的
,

而用理论论据来给人定罪判刑则是不行的
。

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判决必须有事实论据
,

即

必须提出经过严格审查核对过的证据
。

既然

刑事诉讼中的证据相当于逻辑证明中的事实

论据
,

而论据 (包括事实论据在内 ) 总是以判

断的形式出现的
,

那证据当然也就具有逻辑

州断的属性
。

那么
,

逻辑的判断究竟有哪些属性呢 ?证

据是否也具有这些属性呢 ?

第一
、

判断是思维形式的一种
,

是属于

主观范畴的东西
,

因为任何判断都是由有正

常思维能力的人作出来的
,

都是以人的意志

为转移的
,

可是判断又是来源于客观实际的
,

庄这个意义上说
,

判断体现了主观性与客观

性的统一
。

第二
、

任何判断都对客观 事 物 有 所断

定
,

即有所肯定或否定
。

所谓肯定
,

就是肯定

判断主项具有谓项的属性 ;所谓否定
,

就是否

定判断主项具有谓项的属性
。

第三
、

判断有真假之分
,

凡是符合客观

实际的判断就是真实的判断
,

凡是不符合客

观实际的判断就是虚假的判断
。

把证据这个概念的内涵确定为反映案情

事实的判断是适当的
,

因为证据同样具有上

述的三个特征
。

第一
、

证据也是由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

提供的
,

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明确

规定 : “
生理上

、

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
,

不能

辨别是非
、

不能正确表达的人
,

不能作证人
。 ”

如果证据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话
,

那就

没有必要对证人设定思维和意志能力方面的

条件限制了
。

第二
、

证据对客观事物也都作了断定
。

证人的证言
,

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
,

被害的人



的陈述
,

无非是肯定或否定被告人有某种犯

罪行为 ;鉴定结论
、

勘查笔录的内容
,

也不外

是对案情有关事实的确认
,

例如对被害人死

亡性质
、

死亡原因
、

死亡时间等的认定
,

等等
。

第三
、

证据也有真假之分
。

我国刑法第

一百四十八条规定
: “
在侦查

、

审判中
,

证人
、

鉴定人
、

记录人
、

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

的情节
,

故意作虚假证明
、

鉴定
、

记录
、

翻译
,

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
,

处二年以下

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;情节严重的
, 处二年以上

七年以下有期徒刑
。 ” 如果现实生活中不存在

“

伪证
”
的话

,

那么在刑法中规定
“
伪证罪

” 也

就是多余的了
。
日本影片《追捕》中横路夫妇

先后指认杜丘犯有抢劫强奸罪行以及从杜丘

宿舍里搜出
“
赃物

”
的情节

,

正说明了现实生

活中有作伪证和栽赃陷害的现象
。

这几件证

明杜丘有罪的
“

证据 ,’( 证言和证物 )不都是虚

假的吗? 除了有意作伪
、

故意陷害之外
,

还有

由于其他原因而导致证据失实的
,

例如被称

为
“
清末四大奇案

”
之一的杨乃武冤案

,

不就

是由于首次验尸结论有差错而引起的吗 ?

反之
,

如果把证据这个概念的内涵确定

为客观事实的话
,

那有好些问题就根本解释

不通
,
例如 :

第一
、

任何客观事实都是不以人们的意

志为转移的
,

那可真是
“

你认识它
,

它存在 ; 你

不认识它
,

它也存在
” ,

可是证据却不能离开

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
。

难道证人的证言能离

开证人吗 ? 被害人的陈述能离开被害人吗?

口供能离开被告人吗? 鉴定结论能离开鉴定

人吗? 勘查笔录能离开笔录者吗? 而且这些

人都需要具有正常的思维能力
。

甚至连物证

也是离不开人和人的意识的
,

如果案犯或他

的家属把某项证物给毁灭了
,

那么这件证物

也就起不了物证的作用
。

审判人员凭什么认

定这把刀子是杀人凶器而别 的 刀子就不 是

呢? 还不是根据侦查员或鉴定人
、

目击者或

被告人提供的情况吗 ? 俗话说 : “
捉贼凭赃

,

捉奸捉双
” ,

可是能充当证据的却不是行窃与

行奸这些事实本身
,

而只能是把失窃物品与

查获物品进行比对
,

作出同一认定以后所得

出的 “
这些东西确是赃物

” 的结论
,

只能是有

关人对奸情的陈述与确认
。

可以这样说
,

没

有任何证据是可以离开人的意志而独立存在

的
,

没有一件证物是能够离开人的意识而独

立地起证明案情真象的作用的
。

第二
、

客观事实本身并没有对事物作出

什么断定
,

即无所谓肯定
,

也无所谓否定
。
假

定张三杀死李四是客观事实
,

那也只有针对

这个事实作出的判断才有所断定
,
你说

“
李四

是被张三杀死的
”
就是肯定了张三杀死李四

这一事实
,

他说
“

李四不是被张三杀死的
”
就

是否定了张三杀死李四这一事实
。

既然客观

事实本身对事物没有作任何断定
,
不作肯定

也不作否定
,

那它怎么能对案情事实起证朋

的作用呢 ? 又怎么能充当证明案情事实的根

据呢 ?

第三
、

客观事实既然没有对事物作任何

断定
,

那当然也就无所谓真假了
,

只有反映这

一事实的判断
,

才存在真实或虚假的问题
。
假

定昨天上午这个地段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是客

观事实
,

事实就是事实
,

有何真假可言? 可是

事实一反映在你的意识之中
,

而且你还就此

作出了判断
,

那就有真假的问题了
。

如果你

说
“
昨天上午这个地段发生了一起凶杀案

” ,

这个判断就是真实的
,

因为它和客观事实是

一致的 ;如果你说
“

昨天上午这个地段没有发

生过凶杀案
” ,

那这个判断就是虚假的
,

因为

它和客观事实不一致
。
如果把客观事实与证

据混为一谈
,

而客观事实又不存在真假的问

题
,

那么刑事诉讼法关于
“

证据必须查证属

实
,

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
” 、 “ 法庭查明证人有

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时
,

应当依法处理
”
之

类的规定
,

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
,

因为客

观事实总是客观事实
,

谁也改变不了
,

那还有

什么审查核对的必要和属实属虚的间题呢?

还有什么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问题呢? 不

仅如此
,

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还特别规定
:



“
审判人员

、

检察人 员
、

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

定程序
,

收集能够证实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
、

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
。 ”
有的证据能证实

被告人有罪
,

而有的证据则能证实被告人无

罪 ; 有的证据能证实被告人罪轻
,

而有的证据

却能证实被告人罪重
。

这几种证据之间岂不

是存在着逻辑矛盾吗 ? 在司法公安工作实践

中
,

有关人员不是常为收集来的各种证据之

间的相互矛盾而感到伤脑筋吗? 如果证据就

是客观事实的话
,

那就意味着客观事实与客

观事实之间发生逻辑矛盾了
,

这是根本不可

能的
,

因为逻辑矛盾只能存在于判断与判断

之间
,

它表明这两个判断不可能都是真实的
二

至于事实
,

那是客观存在的
,

根本不存在也不

可能存在什么逻辑矛盾
。

司法公安人员在审

查核对各种证据的时候
,

经常会发现证据之

间互相矛盾的情况
,

他们正是在发现
、

分析和

排除种种矛盾的过程中
,

辨明何者为真
,

何者

为假
,

从而达到去伪存真
、

查明案情真象的 日

的
。
可见

,

把证据理解为客观事实
,

连逻辑上

都解释不通
。

综上所述
,

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
: 证据

休现了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
,

证据有主观

性
,

也有客观性
。
证据的主观性表现在

: 它不

是客观事实本身
,

而是客观事实在人的意识

中的反映 ;它是第二性的
,

而不是第一性的 ;

它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
,

而是离不开

人的主观意识的
,

有正常思维能力是提供证

据和充当证人的必不可少的条件
。

证据的客

观性表现在
: 它是已经过去的客观事实在思

维中的再现
,

·

是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
。

证据的

真伪情况
,

取决于它是否与客观事实相符合
,

以及符合的程度如何
,

完全符合就是完全真

实的
,

完全不符合就是完全虚假的
,

部分符合

部分不符合就是半真半假的
。

所以衡量证据

的价值
,

要把真实性放在首要地位
。

从证据

所反映的事实来说
,

确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

移的客观存在
。

此外
,

证据材料还得有文字

或实物之类的物质外壳
,

因为
“ 口说无凭

”
嘛 !

又是主观性
,

又是客观性
,

那证据不就成

了既不属于物质范畴又不属于精神范畴的非

驴非马的
“
大杂烩

”
了吗 ? 不是的

,

事物的

性质主要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
。

从总

体上说
,

证据是属于主观范畴的
,

因为如前所

述
,

证据总是以充当事实论据的判断形式出

现的
,

而思维形式又总是具有客观因素的主

观范畴
,

正如列宁所指出的
: “
人的概念就其

抽象性
、

隔离性来说是主观的
,

可是就整体
、

过程
、

总和
、

趋势和泉源来说却是客观的
。 ” ①

概念如此
,

判断也如此
。

与思维形式相反
,

实

践这个范畴尽管也有主观因素
,

可是实践却

属于客观范畴
,

因为客观因素是实践的主要

属性
。

这样看来
,

目前流行的关于证据的定义
,

就值得商榷了
。

因为这些定义将证据归于客

观事实之列
,

这就把第一性的东西和第二性

的东西弄混淆了
,

把反映者当作被反映者了
。

我认为
,

要给证据下个恰当的定义
,

就应该把

证据具有主观性和属于主观范畴这一根本特

点强调出来
。

有的同志认为
: “

在证据概念之中加上

主观因素
,

必然会造成侦查员
、

检察员
、

审判

员在收集
、

认识和判断证据上的主观随意性
,

从而不利于收集
、

认识和判断证据
二 ”

@ 我认

为这种看法是缺乏根据的
,

这种担心也是不

必要的
。

首先
,

主观因素本来就是证据这一概念

的固有属性
,

不是什么人随心所欲地给
“
加

上 ”
去的

。

其次
,

主观因素是一回事
,

而主观主义
、

主观臆断
、

主观随意性则是另一回事
,

不能把

二者混为一谈
,

这正如我们承认精神现象的

存在
、

肯定人有主观能动性不等于相信唯心

主义一样
。

认为肯定了证据有
“ 主观因素

”
就

“
必然

”
会造成收集

、

认识和判断证据上的
“
主

观随意性
”
是牵强的

,

这个
“
必然”

是不能成立

① 《 列宁全集》 第三十
一

八卷第 2 23 丈

⑧ 《 法学研究
》 一九八O 年第四期第 29 页



的
。

_

再次
,

如果只承认证据的客观性
,

而根本

否认证据有主观性
,

从而把证据看成是不以

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
,

那恰恰是给主

观随意性开了方便之门
,

给主观想象披上客

观事实的外衣
。

在十年浩劫期间
,

许多随心

所欲地捏造出来的伪证
,

不都被贴上
“

铁证如

山”
的标签吗 ? 大批冤假错案

,

不是都在
“

事

实俱在
,

不容抵赖
” 的名义下把一批批无辜者

打成了
“

罪人
”
吗? 这种以

“
主观臆断

”
冒充

“
客观事实

”
的教训

,

在中外古今的办案史上
,

何止千千万万 !

正因为证据具有主观性
,

所以对刑事案

件的侦破
、

起诉和审判
,

对刑事诉讼证据的收

集
、

审查和核对
,

既重要又复杂
,

收集来的证

据真真假假
,

被告人的 口供虚虚实实
,

甚至作

案现场也能伪造
,

鉴定结论也未必可靠
。

埃及

影片《咖啡馆》中不就有删剪录音带
、

把
“ 我不

是共产党员
”
剪成

“
我是共产党员

” 的情节吗 ?

证据虚假不仅有故意伪造
、

存心撒谎的问题
,

还有受客观环境
、

技术水平
、

记忆能力局限的

问题
。 由于证据的真实或虚假与断案的正确

或错误关系甚大
,

所以侦查人员
、

检察人员和

审判人员要花大力气来判明证据的真伪及其

证明力
,

发现和排除各种证据之间的逻辑矛

盾
,

使案情水落石出
,

真相大白
,

这样才能做

到忠实于事实真象
,

把对案件的审理和判决

放在坚实可靠的事实基础之上
,

达到不枉不

纵的 目的
。

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
,

破案和定案的过

程就是使人的主观认识逐步符合于客观实际

的过程
,

也就是不断解决主客观之间的辩证

矛盾的过程
。

辩证矛盾与逻辑矛盾不同
,

前

者是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矛盾
,

后者则是

由于思维不合逻辑而产生的矛盾
。

辩证矛盾

不是避免和排除的问题
,

而是认识和解决的

问题
,

解决的唯一正确途径就是使主观符合

于客观
,

而不能是使客观符合于主观
,

对证据

来说
,

就是要鉴别证据是否符合客观事实
,

以

及符合到什么程度
。

如果把证据和客观事实

混同起来
,

那主客观矛盾的问题也就不存在

了
,

本来是复杂的间题倒被简单化了
,

这对于

提高办案质量
、

减少发生错案
、

克服主观随意

性是没有什么好处的
。

-

从法律的角度来说
,

对证据合法性的要

求和对证据真实性的要求也有密切的联系
。

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既体现了保障公民合法权

益的民主精神
,

也对证据与客观事实的符合

提供了法律保障
,

即对证据的真实性提供了

法律保障
。

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走各种证

据
“
必须经过查证属实

,

才能作为定案的根

据,’;
“
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

、

弓}诱
、

欺骗以

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
” ,

还明文禁止

“ 伪造证据
、

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
”
的违法

行为
。

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和各个环节上
,

也都建立了对证据进行严格审查的制度
,

一

共设置了三道关口
,

第一道关 口是侦查关
,

第

二道关口是起诉关
,

第三道关口是审判关
。

在

侦查阶段
,

讯问笔录应交被告人核对
,

如果记

载有遗漏或者差错
,

被告人可以提出补充或

者改正
。

询问证人或被害人时
,

应当告知他们

应如实地提供证据
、

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

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
。

询问笔录也应交

证人或被害人核对
。

对公安机关的勘验
、

检

查
,

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复验
、

复查时
,

可以

要求公安机关复验
、

复查
。

用作证据的鉴定结

论应告知被告人
。
如果被告人提出申请

,

可以

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
。

在起诉阶段
,

人民检

察院必须对证据是否确实
、

充分进行审查
。

人

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已 经查 清
,

证据确实
、

充分
,

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的
,

应

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
。

在审判阶段扩人民法

院要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
。

对于犯罪

事实清楚
、

证据充分的
,

应当决定开庭审判 ;

对于主要事实不清
、

证据不足的
,

可以退回人

民检察院补充侦查
。
开庭审判时

,

审判人员

应向被告人出示物证
,

让他辨认 ;对未到庭的

证人的证言笔录
、

鉴定人的鉴定结论
、

勘验笔



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
,

应 当当庭宣读
,

并

且听取当事人和辩护人的意见
。

当事人和辩

护人有权向法庭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
,

调

取新的物证
,

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
。
如果合

议庭认为案件证据不充分
,

就可以延期审理
。

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
、

被害人

和被告人
、

辩护人双方讯问
、

质证
,

听取各方

证人的证言并经过查实以后
,

才能作为定案

的根据
。
法庭审理结束后

,

合议庭根据已经

查明的事实
、

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
,

作出判

决
。

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收集
、

审查
、

核实证据

的程序作出如此严格详尽的规定
,

就是为 了

通过层层把关
,

去粗取精
、

去伪存真
,

使作为

定案根据的证据尽可能达到真实性
、

相关性

和合法性的要求
。

假如证据就是不以人的意

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的活
,

那又何必层层把

关
、

反复审查呢 ? 那岂不是 自找麻烦吗 ?

证据伺题是刑事诉讼中的带有关键性的

核心问题
,

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

既很重要又很复杂的问题
。

在理论上证据不

仅是法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
,

而且和哲

学
、

逻辑学都有密切联系
,

所以我们应该从法

学
、

哲学和逻辑学各个角度来探讨证据问题
,

使理论能符合于客观实际
,

并能对实际工作

起帮助和指导的作用
。

健全法 制和建设精神文明

王 礼 明

文明
,

是指社会发展进步的状态
。

它包括两个方面
:
一是物质文明

,

一是精神文明
。

物质

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
,

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又有反作用
。

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
,

都是不断向

前发展的
,

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相比
,

资本主义社会与封建社会相比
,

不仅物质文明有了巨大

的发展和进步
,

精神文明也有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
。

但是
,

它们都有
“

公开
”

或
“

隐蔽
”
的

“
奴隶

制 ”
相伴随

,

都是以一个阶级压迫和剥削另一个阶级为基础的
。

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消灭了人剥

削人的制度
,

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
,

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
, “
没有厂主的皮鞭

,

却很勤劳 ;

没有资本家的监工
,

却有极高的效率 ; 没有奴役
,

却守纪律 ;没有统治
,

却有秩序
,

群众从公众利

益出发的理想主义
、

最严格的自我约束
、

真正的公民感
,

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基础
。 ”

(卢森

堡
: 《论俄国革命》 )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些

,

但将来一定可以做到
。

社会主义的物

质文明和精神文明
,

必将超过以前的一切时代
。

恩格斯在谈到精神文明的时侯
,

既谈到
“
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

” , “

艺术产生
” ,

科学
“
日益发展

” , “
艺术高度繁荣

” ;也谈到剥削阶级的
“
贪欲

” 、 “
伪善

”

等等 ; 还谈到国家和法

律
,

并把国家和法律看作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
。

当人类社会处于蒙昧时期和野蛮时期
,

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
,

因而也没有国家
。

当人类社

会出现了私有制
,

随之出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
, “
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

” ,

就成了
“
文明

时代的基础
” 。

这时候
,

国家也就应运而生
。

恩格斯曾经明确地说
: “

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

括
” ①

① 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
》 第 4 卷
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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